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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1+X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试点工作的声明

各试点院校、相关单位：

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我公司）作

为教育部遴选确认的第二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，根据整体安

排负责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考核认证相关工

作。自被教育部确定为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以来，我公司按照

《关于在院校实施“学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制度试点

方案》（教职成〔2019〕6 号）、《关于推进 1+X 证书制度试点

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19〕1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坚

持“遵循教育规律、奉献服务价值、促进教育进步”的企业价值

观，积极开展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各项工作，

为保证后续试点工作有序推进，我公司特做如下重要声明：

一、按照政策制度要求，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履行培训评价

组织的职责

按照国家 1+X 证书制度相关政策要求，作为电子商务数据分

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建设主体，我公司提供如下服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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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标准开发：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开发与

持续优化工作。

2.教材和学习资源开发：证书配套教材、线上线下课程资源

开发等工作。

3.考核站点建设：考核站点遴选、建设、监督管理及考务工

作人员培训等工作。

4.考核颁证：发布考核标准、开发建设考试题库与考试平台，

为院校学生参与考核提供支撑服务，成绩认定，证书制作与颁发

等工作。

5.协助试点院校实施证书培训：包含召开试点工作说明会、

组织师资培训、指导和帮助院校开展学生培训等工作。

6.建立信息化服务平台：建立我公司 1+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综合服务平台，对接教育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信息管理服务平台，及时发布有关信息。

7.其他工作：积极与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、试点工作指导协

调机构对接，协作开展本省（区、市）1+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证

书试点各项工作，协调解决试点工作相关问题。

二、坚守政策红线，不从事政策不允许的其他无关工作

1.不以 1+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证书名义捆绑销售任何软硬件

设备。

2.不以 1+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证书名义要求试点院校购置指

定商家的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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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不委托授权其他公司开展与 1+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证书试

点制度规定不符的工作。

4.不委托授权试点院校、相关机构借助我公司名义从事任何

与 1+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证书试点制度规定不符的活动。

5.不以 1+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证书试点工作之名，收取试点

院校学生除规定之外的任何费用。

特此声明！欢迎社会各方监督并提出宝贵意见。如发现任何

机构或个人以 1+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证书或我公司名义从事以上

政策不允许的五项工作行为，请及时向我司举报。

举报及监督电话：400-006-1231，13121210961

举报及监督邮箱：ecdata@bjbodao.com

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2019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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